关于组织开展美术与设计学院2014年下半年“推优”工作的通知
各团支部：

我院2014年下半年推荐优秀学生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（简称“推优”）工作已经开始，根据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暂行规定》的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优范围：2011、2012、2013级中的优秀团员；2014级新生中确有优秀同学需推荐的，请班主任与院团委联系了解政策及流程。
二、推优条件

1、已递交入党申请书，入党动机端正，明确党员的义务和权利，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；

2、获得过院级（含）以上各类荣誉称号（包括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校园先锋、优秀团员、优秀共青团干部、社会实践先进个人、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等）或在院级（含）以上各类竞赛中获奖；

3、参加过党校和青年共产主义学校（即团校）培训班学习，获得结业证书；

4、成绩优良，一年级学生学习成绩排名须列班级前1/5；二年级学生上一学年学习成绩排名须列前2/5；三年级学生须获得一项及以上特长奖，上学年学习成绩名列支部前1/2，上学期学习成绩名列班级前1/2，且过去一学年中无不及格科目（补考通过也不可推优）。

5、本次“推优”比例不超过班级团员数的15%。有效期为一年，逾期须重新“推优”。
6、研究生“推优”对象，须学习成绩优良，且具有一定的学术科研能力。
三、推优程序、时间安排

1、班主任召开支部大会宣读《关于组织开展2014年下半年“推优”工作的通知》（11月21日前）；

2、团支书宣读《扬州大学推荐优秀团员作党的发展对象工作暂行规定》（11月21日前）；
3、班级团员对照条件，可通过自荐填写《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交班主任（11月21日前）。

4、班主任牵头，由班级学生党员、两委会成员组成考核小组，对申请者进行民主评议，产生班级初步候选人名单（11月21日前）。

5、班主任召开班级团支部大会（出席人数超过团员总人数4/5会议有效），对初步候选人进行表决，赞成票超过到会人数的1/2方可通过。（11月24日前）
6、根据班级表决结果确定最终推优名单，班主任及团支书在《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》中签署详细见后报院团委。（11月24日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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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主任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团支书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委员会

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

